附件1

湖南省制造业质量标杆评价指标体系

湖南省制造业质量标杆评价主要对企业质量管理成熟度进行评价，从质量、创新、品牌和效益四个维度进行评价。满分为100分，质量标杆评分需在80分以上。
质量标杆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评审指标
	二级评 审指标            
	评价要点

	质量   （50分）
	领导作用  （5分）
	1.企业高层积极参与重要的质量决策和质量活动，有计划地推动组织的质量提升；                                                       2、质量战略目标明确，包括满足产品（服务）要求所需的内容，建立量化的关键绩效指标体系。                                   

	
	质量基础  （10分）
	积极推进质量基础建设，包括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建设情况并取得较好的效果或效益。

	
	质量管理  （20分）
	1.明确各相关方要求，识别并确定关键过程并将其转化成包括质量特性在内的绩效监控指标情况；
2.运用数字化手段进行重点业务环节流程再造，提升质量过程控制的智能化水平。
3.开展监测与控制、改进和创新，推动影响质量水平的关键过程的改进和创新，提升组织核心竞争力。

	
	质量安全  （5分）
	1.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建立质量问责制度和机制；
2、建立风险管理机制，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和危险情况做好应急准备，实现防范风险的目标。

	
	质量水平  （10分）
	1.产品执行标准先进性情况；2、产品质量所处行业地位与竞争对手、国内外产品的分析对比情况。

	创新  （20分）
	创新能力  （8分）
	管理机制创新、创新平台建设及研发投入情况。

	
	技术创新  （8分）
	技术先进性及自主可控情况。

	
	创新成果  （4分）
	获得科技奖励、专利、标准制修订相关情况。

	品牌  （10分）
	品牌管理  （4分）
	推进品牌建设及相关制度建立情况。

	
	品牌成效  （6分）
	品牌带来的效益和竞争优势。

	效益  （20分）
	经济效益  （15分）
	企业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纳税等情况。

	
	社会效益（5分）
	社会荣誉取得及在履行社会责任、行业引领发展方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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